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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2 月

公告本公司子公司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再担保集团”）

与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诉讼的情况。现就上述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就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信托合同纠

纷事项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诉讼

金额暂计为 289,141,835.1 元。该案具体信息如下：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袭建兵 

被告 1：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先念 

被告 2：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先念 

被告 3：青岛科润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先念 

被告 4：青岛同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孺国 

被告 5：青岛科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纪超 

被告 6：于晓辉 

被告 7：赵倩倩 

（二）管辖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案由： 

2015 年 12 月 3 日，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山东信托-科润控股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于向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金额

20,000 万元（分五次放款），期限五年，自 2020 年 12 月 2 日起陆续到期。担保

措施：1.商业物业抵押—科润广场房产抵押；2.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科

润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同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科润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3.实际控制人于晓辉及其妻子赵倩倩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该笔业务利息债务人支付到 2016 年四季度，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至今债

务人不再履行义务。 

（四）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 1 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共计 20,000 万元； 

2、依法判令被告 1 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复利、违约金共计 89,141,835.1

元。 

（其中 1、2 项暂时合计为 289,141,835.1 元） 

3、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 2 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4、依法判令被告 2、被告 3、被告 4、被告 5、被告 6、被告 7 对被告 1 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5、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律师代理费 161.6 万元； 

6、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二、诉讼、仲裁结果情况 

2019 年 7 月 17 日，法院出具（2019）鲁民初 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

下： 

1、被告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省再

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信托贷款本金 20,000 万元及利息、复利和罚息（截

止 2018 年 12 月 20 日，利息为 4,40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复利为



5,141,835.1 元，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4,400 万元为基

数，按照年利率 22.6%计算复利；以 20,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

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2.6%计算罚息）； 

2、原告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科

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债务数额范围内就被告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的编号

为胶房地权市他字第 2015115113 号、第 2015118781 号房地产他项权证项下房屋

使用权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3、被告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科润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青岛

同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科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晓辉、赵倩倩对本

判决确定的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科

润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同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科润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于晓辉、赵倩倩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

司追偿； 

4、被告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青岛科润城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同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科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于晓辉、赵倩倩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3 万元、诉讼保全保险费 173,485 元； 

5、驳回原告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山东再担保集团服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三、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案件不会对本公司偿债能力和公司债券还本付息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